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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39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2015-015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荆州嘉施利投资建设 60 万吨缓控释肥、30 万吨选矿

生产线、5 万吨氯化钙生产线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一）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都化工”）

全资子公司嘉施利（荆州）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嘉施利公司”），为进

一步完善产业链，充分发挥已有 30 万吨硫铁矿制酸、20 万吨磷酸一铵项目（以

下简称“拍卖项目”）的协同优势，荆州嘉施利公司拟在松滋临港工业园进一步

投资建设： 

1、一期新项目：60 万吨缓控释肥、30 万吨选矿生产线和 5 万吨氯化钙生产

线，新建磷石膏渣场及仓储、办公相关配套设施，建设周期为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6 月。预计投资额 50,000 万元（含流动资金），荆州嘉施利公司拟以自有（自

筹）资金投入。 

2、二期新项目：新建年产 20 万吨高塔水溶肥生产线；新建年产 1 万吨五钠、

磷酸二氢钾生产线；项目投资金额不超过 25,000 万元。荆州嘉施利公司拟以自

有（自筹）资金投入。 

一期新项目建成投产后预计年实现销售收入 60,000 万元，净利润约 3,200

万元。关于该投资项目盈利情况的预计，系公司内部财务部门根据目前公司原材

料成本及产品销售价格做出的初步预测，不代表公司对该项目的盈利预测。在项

目实际运营过程中，项目的盈利情况可能会存在与预测不一致的情况，敬请投资

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二期新项目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一期新项目建成后运营情况和市场状况，

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开工时间及建设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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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2 月 8 日召开，会议以

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一致审议通过《关于子公司荆州嘉施利投资建

设 60 万吨缓控释肥、30 万吨选矿生产线、5 万吨氯化钙生产线的议案》，内容详

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2015 年 2 月 10 日公告。根据《公司章程》

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相关规定，荆州嘉施利公司本次在松滋投资建设新项目

一、二期项目合计所涉及的金额不超过 75,000 万元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的总资产的 30%，亦未达到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50%，在董事会审批权

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授权荆州嘉施利公司管理层办

理一期新项目的对外签订投资合同、相关立项、环评、安评等相关事宜，并授权

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一期新项目建成后运营情况和市场状况，决定二

期新项目开工时间及建设进度。 

（三）本次投资由公司利用自有（自筹）货币资金出资，不使用募集资金，

对公司本年度生产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也不构成关

联交易。 

二、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实施单位：嘉施利（荆州）化肥有限公司 

2、项目实施地点：湖北省松滋市临港工业园疏港大道以南、枫林大道以西；

项目总占地面积：拟征地约 487 亩（以实际地块测绘为准）。 

3、项目建设内容： 

（1）一期新项目：60 万吨缓控释肥、30 万吨选矿生产线和 5 万吨氯化钙生

产线，新建磷石膏渣场及仓储、办公相关配套设施。 

（2）二期新项目：新建年产 20 万吨高塔水溶肥生产线；新建年产 1 万吨五

钠、磷酸二氢钾生产线。 

4、建设周期： 

（1）一期新项目：建设周期为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6 月 

（2）二期新项目：二期新项目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一期新项目建成后运

营情况和市场状况，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开工时间及建设进度。 

5、投资预算： 

（1）一期新项目：总投资额 5 亿元（含流动资金） 

（2）二期新项目：总投资额不超过 2.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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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必要性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公司效益目标 

为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提高竞争力，国家颁布了《当

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录》，原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发布了

《国家重点技术改造“双高一优”专题主要内容》，本项目符合国家有关高浓度

磷复肥、钾肥及各种专用复混肥料生产要求。采用磷酸、硫酸、液氨相结合生产

高浓度复合肥并赋予其缓控释肥功能的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从公司在湖北省宜城

市已建成的 30 万吨氨化缓控释肥项目的运营情况看，有较好的经济效益。 

2、项目选址湖北松滋，地理位置优越，适合水运，为下一步雷波磷矿输出

做好铺垫。 

项目位于湖北省松滋市临港工业园区，距长江九大水运联运港、全国四大煤

炭配送中心之一的枝城港五千米，距全国三大磷矿基地之一的宜昌五十千米，全

省 70%的磷矿集中在宜昌及其周边地区。长江黄金水道、焦柳铁路、红东一级公

路穿园区而过，公司生产所需主要原料磷矿石就地取材短途运输成本低，未来待

公司全资子公司雷波凯瑞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雷波凯瑞”）磷矿可

大量开采后，项目所需的磷矿可由雷波凯瑞水运提供，依托公司产业链优势获取

稳定供应、更低成本原料，为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原料保障。 

（二）可行性 

1、依托刚取得的拍卖项目，建设酸肥一体化基地 

荆州嘉施利公司目前正在对刚通过拍卖取得的前湖北诚丰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诚丰科技”）30 万吨/年硫铁矿制酸、20 万吨/年磷酸一铵项目进行恢复

性建设生产，预计将于 2015 年 10 月份恢复生产，主要产品是硫酸、磷酸、磷铵。

本新建项目所需的蒸汽、硫酸、磷酸由原有生产线提供，可节约原料运输、仓储

和装卸等费用，有利于立足当地资源，获得协同效应，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副

产品 5 万吨无水氯化钙，能充分利用已建成的公用工程，降低工程投资和施工工

期，提高荆州嘉施利公司经济效益。 

2、项目管理可复制公司现有管理模式和经验  

公司 2011 年 3 月就已在宜城市以增资方式并购了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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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宜城磷铵公司”），2014 年 9 月宜城磷铵公司吸收合并宜城市新都

化工复合肥有限公司，并更名嘉施利（宜城）化肥有限公司，其在硫铁矿制酸、

磷酸一铵、缓控释肥料的生产上已积累了较丰富管理经验和技术经验。此次投资

的 3 条缓控释肥生产线，年产 60 万吨缓控释肥；30 万吨选矿生产线；年产 5 万

吨氯化钙生产线；磷石膏渣场及仓储、办公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公司可复制公司现

有的管理模式和经验，保证项目正常建设和运营。      

四、本项目与政府签订的投资合同主要内容 

荆州嘉施利公司管理层根据公司董事会授权，与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政府签订

了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甲方：湖北省松滋市人民政府 

乙方：嘉施利（荆州）化肥有限公司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缓控释肥及精细化工产业园项目 

2、项目投资总额：一期投资 50,000 万元；二期投资按照嘉施利（荆州）化

肥有限公司总土地面积每亩投资强度不低于 150 万元投资到位。 

3、项目选址：湖北省松滋市临港工业园疏港大道以南、枫林大道以西；项

目总占地面积：征地约 487 亩（以实际地块测绘为准）。 

4、项目建设内容及工期：项目分二期进行建设，一期投资 50,000 万元，含

新建 3 条缓控释肥生产线，年产 60 万吨缓控释肥；新建 30 万吨选矿生产线；新

建年产 5 万吨氯化钙生产线；新建磷石膏渣场及仓储、办公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周期为 2015 年 2 月至 2016 年 6 月。二期含新建年产 20 万吨高塔水溶肥生产线；

新建年产 1 万吨五钠、磷酸二氢钾生产线。 

（二）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土地供给 

（1）甲方为乙方挂牌提供 487 亩左右（包括原诚丰科技未征 74 亩和新增用

地 413 亩）项目用地（具体位置、地形及面积以实际地块测绘为准）。用地性质

为工业用地，土地性质为出让土地使用权，出让期限为 40 年。 

（2）乙方通过招、拍、挂方式取得合同项目用地，四至地界及价格由乙方

与甲方国土部门另行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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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甲方协助乙方到相关部门办理生产区域施工许可证、办公区域施工许

可证，积极协助乙方办理项目土地使用权证、房屋产权证及项目验收。 

2、基础设施和公用工程的建设 

甲方负责乙方厂区外的主供水、主排水、主供气、主供电（10kv 公共线路）、

主道路及通讯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到乙方选址红线处，保证乙方项目建设及正常

生产需要。 

（三）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项目用地土地平整由乙方负责实施。 

2、本合同签订后，乙方须快速组建工作专班，开展项目环评、安评、消评

等各项行政许可手续，做好项目建设方案，报各级相关部门审查批准后实施，并

按项目建设要求及时足额投入资金，确保在交地后 1 月内动工建设。 

3、乙方应确保项目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废渣和噪音不得超过

国家规定标准。乙方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加大安全、消防、环保等各方面的投

入，确保公司优良的生产环境。 

4、乙方确保项目投资强度不低于 150 万元/亩。 

（四）优惠政策 

甲方承诺乙方厂区的氨罐迁移工作由甲方负责落实，拆除氨罐和新建氨罐工

作均由乙方负责，甲方承担氨罐迁移总包干经费 400 万元，待氨罐迁移工作完成

后由甲方将经费支付给乙方，甲方承诺协助乙方办理新建氨罐的安评、消评、环

评等相关手续。 

五、本次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一期新项目的建设投产，可利用公司特有的专利技术，并依托荆州嘉施

利公司自产的磷酸、硫酸、磷铵，当地液氨、石灰石、石灰及雷波凯瑞磷矿等资

源及便捷的物流优势，减少运输时间，降低运费，进一步降低产品综合成本，同

时依托新都化工原有的化肥销售渠道和农化服务体系进行市场销售，完善公司磷

化工产业链，形成协同效益，增强公司竞争力，市场前景看好。 

本次项目资金来源于荆州嘉施利公司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会对公司

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 

六、本次投资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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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能否如期完工的风险 

虽然公司在项目建设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也在公司其他子公司储备了此

项目需要的核心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但一期新项目处于筹建阶段，在项目的建

设周期、建设进程等方面存在一定的不确定因素。 

（二）盈利能力风险 

公司对一期新项目的效益情况是基于目前的市场情况做出的预测，项目未来

的盈利预测能否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等多种因素，存在不确定性。 

综上，公司将把已有的包括业务运营管理、财务管理、人事管理等较为科学

有效的各项管理制度推行、落实到该公司，促使其稳定快速发展。 

七、备查文件 

（一）《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 

（二）《投资合同书》。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 年 2 月 10 日 

 




